2019年省财政累计下达省以上文物保护专项资金2.75亿元
为了加强文物保护工作，改善文物保护条件，中央财政和省级财政分别设立了文物保护专项资金。2019年，截至目前，省财政厅会同省文物局累计下达省以上文物保护专项资金27544万元，其中：国家重点文物保护项目18个、涉及资金3357万元，国家文物保护一般项目102个、涉及资金18187万元，省级文物保护项目87个、涉及资金6000万元。文物保护专项资金较好地支持了我省的文物保护利用，
有效地改善了文物的保存状况，让文物资源真正“活”起来，让更多百姓共享文物保护成果，较好地促进了文物事业的发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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